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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刑事诉讼的法庭审判程序

法庭审判是人民法院采取开庭的方式，在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听取控、辩双方
对证据、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展开辩论的情况下，依法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否判刑，给予何种刑事
处罚的诉讼活动。

解决流程

法庭审判由合议庭的审判长主持。

（一）开庭

1．开庭审理前，由书记员依次进行下列工作：

(1)查明公诉人、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已经到庭；

(2)宣读法庭规则；

(3)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

(4)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5)审判人员就座后，当庭向审判长报告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

(1)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住址，或者单位的名称、住所地、诉讼代表人



的姓名、职务；

(2)是否曾受到过法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时间；

(3)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种类、时间；

(4)收到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的日期；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收到民事诉状的日期。

3．审判长宣布案件的来源、起诉的案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姓名(名称)及是否公开审理。
对于不公开审理的，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4．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

5．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下列诉讼权利：

(1)可以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

(2)可以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

(3)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

(4)被告人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作最后的陈述。

6．审判长分别询问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何人回避和申请回避的理由。如果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申请审判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回避，合议庭认为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依照有关
回避的规定处理；认为不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当庭驳回，继续法庭审理。如果申请回避人当庭申请复
议，合议庭应当宣布休庭，待作出复议决定后，决定是否继续法庭审理。同意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及复
议决定，由审判长宣布，并说明理由。必要时，也可以由院长到庭宣布。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应将各被告人同时传唤到庭，逐一查明身份及基本情况后，集中宣布上述事项和被
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询问是否申请回避，以避免重复，节省开庭时间。

(二)法庭调查

开庭阶段的事项进行完毕后，由审判长宣布开始法庭调查。

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被告人、被害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别陈述。

3．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

4．出示、核实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只有经过当庭查证核实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5．调取新证据。

6．合议庭调查核实证据。

(三)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控诉方与辩护方就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的性质、罪责



轻重、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进行互相争论和反驳的一种诉讼活动。

法庭辩论应当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公诉人发言；

(2)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3)被告人自行辩护；

(4)辩护人辩护；

(5)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如果合议庭发现新的事实，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时，审判长可以宣布暂停辩论，恢
复法庭调查，待该事实查清后继续法庭辩论。

经过辩论后，审判长认为控辩双方的发言中已经没有新的问题和意见提出，没有继续辩论必要时，即应
终止双方发言，宣布辩论终结。

(四)被告人最后陈述

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
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
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附带指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当庭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同刑事部分一并
判决。

(五)评议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合议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分别作出裁判：

(1)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的罪名成立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2)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
有罪判决。

(3)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4)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5)案件事实部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
分，依法不予认定。

(6)被告人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7)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
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8)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并且不是必须追诉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9)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对于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被告人
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六）宣判

宣判有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两种形式。

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宣布判决结果，并在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起
公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近亲属。

定期宣告判决的，合议庭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法定
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

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
和被告人的近亲属。

判决生效后还应当送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或者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被告人是单位的，应当送达
被告人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宣告判决，应当一律公开进行。宣告判决时，法庭内全体人员应当起立。宣判时，公诉人、辩护人、被
害人、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未到庭的，不影响宣判的进行。

我公司主要经营婚姻家庭纠纷，离婚诉讼，房地产纠纷,刑事辩护，遗产继承纠纷,房屋买卖纠纷，房屋租
赁纠纷，医疗事故纠纷，房屋拆迁纠纷，征地补偿纠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纠纷，建筑工
程纠纷，林权纠纷，矿产资源纠纷，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股权纠纷，交通事故纠纷，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劳动纠纷，工伤事故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知识产权，环境污染纠纷，产
品质量责任纠纷,邻里纠纷,保险理赔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名誉侵权纠纷，肖像侵权纠纷，投资理财纠
纷，旅游纠纷，民事诉讼，海商事纠纷等国内案件以及国际贸易纠纷，国际仲裁纠纷等涉外案件、法律
顾问等等。

我们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8号光耀东方广场710电话：13261996547联系手机：13261996547
期待您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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